附件1

2024年度永州市零陵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部门整体支出

绩效自评报告

单位名称：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（此页为封面）

一、部门（单位）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（单位）职能职责。一是贯彻执行中央、省、市、区有关住房保障工作的法律法规、政策方针和文件规定，参与拟订行业发展中长期规划、年度计划并具体实施；二是承担全区保障性住房的管理经营以及租赁补贴的发放工作；三是承担城区棚户区改造相关服务性工作；四是协助主管部门开展全区房屋专项维修资金的归集、使用与管理工作；五是承担全区房屋的白蚁预防和灭治服务工作；六是负责全区房地产市场信息资源的开发、应用和公众服务工作；承担房地产信息采集、信息分析、信息发布及信息数据库的建设、维护和管理，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房地产市场预警预报体系；承担房地产市场有关服务性工作；七是承办区住建局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机构编制。零陵区住房保障服务中心内设综合部、财务部、保障性住房服务部、棚户区改造服务部、市场服务部。

人员构成。2024年年末实有在编人员77名，全为事业人员。其中年内退休1人，死亡1人，开除2人，新进2人。2024年退休人员103名，离休人员1名，遗抚人员3名。
单位整体支出规模。2024年本单位整体支出规模如下：
部门整体支出情况。2024年实际收入支出8951.94万元，其中一般预算拨款收入支出1974.94万元，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支出6977万元。

部门预算收支决算情况。本单位2024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8951.94万元。主要用于以下方面：人员经费收入支出为865.58万元，占总收入支出的9.67%、日常公用经费收入支出为183.83万元，占总收入支出的2.05%、项目收入支出为7902.53万元，占总收入支出的88.28%。

“三公”经费支出情况：2024年年初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8.0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（其中：购置费0万元、运行费0万元），公务接待费8.0万元。2024年年末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支出7.96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（其中：购置费0万元、运行费0万元），公务接待费7.96万元。公务用车购置及保有量0辆（其中：购置数0辆、保有量0辆），国内公务接待批次80次，共计接待354人。与2023年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支出7.97万元相比，减少0.01万元，减少0. 12%。主要原因是单位厉行节约，压缩开支。

二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

（一）基本支出情况。本单位 2024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收入支出1049.41万元，其中：
（1）日常公用经费：2024年日常公用经费183.83万元，2023年日常公用经费205.94万元，与2023年相比较减少22.1万元，减少10.73%，原因是厉行节约，减少公用经费支出。
（2）人员经费支出情况：2024年人员经费支出865.58万元，2023年人员经费支出874.88万元，与2023年相比较减少9.3万元，减少1.06%，人员减少，工资、社保等支出减少。
（二）项目支出情况。2024年项目支出7902.53万元。2023年项目支出4714.86万元，与2023年相比较增加3187.67万元，增加67.61%。原因政府购买服务支出增加。
三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。

我单位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收入支出6977万元，用于政府购买服务支出。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。

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。
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。
我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。
六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
2024年我单位整体支出资金使用符合政策要求，合理合法，使用有效，管理规范，厉行节约，2024年公用经费及项目支出较上年均有所减少。同时单位紧紧围绕区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区政府有关工作的部署，结合住房保障工作实际，把握时机、加快发展，励精图治、真抓实干，全区住房保障工作扎实推进。
1.保障性安居工程。一是以项目建设为抓手，不断充实保障性房源。我区2024年实施的邮亭圩镇中学教师、梳子铺乡政府、凼底乡政府3个保障性租赁租房项目共170套，均已完工。五里堆保租房公租房项目612套主体已完成，目前已进入配套设施及装修工程建设。建成后可充分保障产业园区员工住房需求。二是适时提标租赁补贴，确保租赁户利益不受损失。按照文件规定公租房租赁补贴发放标准每三年调整一次，我区的发放标准已有7年没调整，今年，参照周边县区并结合我区实际按程序对租赁补贴标准进行了调整，调整后最高可补贴2496元/年、户，已从7月1日起开始实行。2024年我区租赁补贴发放任务指标为260户，1-12月份我区共发放租赁补贴260户，29.34万元。三是全力促成配建保障性住房移交，确保国有资产不受损失。湘永名邸项目配建保障性住房137套、7462平方米签订了无偿移交协议，即将交付使用。潇湘嘉苑项目配套保障性住房8370平方米已签订初步移交协议。
2.物业管理工作。一是开展物业法规宣传，增强市民法律意识。将2024年定为物业法规宣传年。送政策进小区、进社区40余次，发放资料29000余份，政策法规书籍1540余册，制作并张贴物业法规宣传栏70余张，宣传横幅60余条，宣传展板40余块。二是积极调解化解物业矛盾。共接收12345平台移交案件440起，处置391起；共接收法院移交案件232件，调解成功88件。三是加强物业行为监督指导，推动物业良性运行。今年以来，共指导7个小区开展物业承接查验，下发整改通知书13份。对3个小区开展前期物业招投标，为业主把好第一关。办理物管用房确认7次，对13个小区进行了物业服务等级评定工作，下发整改通知书10份。
3.房屋维修资金管理工作。对全区166个小区房屋维修资金进行了清理对账，完成对账金额3.78亿元，派送利息56035户，267.57万元，开通了房屋维修资金银行自缴系统，让业主缴存更便利、更安全。
七、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

1、预算执行存在偏差
由于年中部分项目的竣工验收，编制预算时难以精确预计，在预算执行中造成预算出现差异。
2、固定资产管理水平有待提高

固定资产台账未定期与账面资产金额对账，且未与实物进行清点，固定资产管理有待加强。

3、财务制度执行力有待加强，资金使用计划有待细化。

八、下一步改进措施

（一）规范账务处理，提高财务信息质量

严格按照《会计法》、《行政单位会计制度》、《行政单位财务规则》等规定执行财务核算，并结合实际情况，完整、准确地披露相关信息，尽可能地做到决算与预算相衔接。

（二）完善管理制度，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

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湖南省委“九条规定”，建立本部门“三公经费”等公务支出管理细则及厉行节约制度，加强经费审批和控制，严格规范支出标准与范围，并严格执行。严格按照《固定资产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加强固定资产管理，及时登记、更新台账，加强资产卡片管理，年终前对各类实物资产进行全面盘点，确保账账、账实相符。

（三）加强新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和新预算法学习培训

加强新《预算法》、《行政单位会计制度》等制度法规的学习培训，规范部门预算收支核算，一是制定和完善基本支出、项目支出等各项支出标准，严格按照项目和进度执行预算，增强预算的约束力和严肃性。二是落实预算执行分析，及时了解预算执行差异，合理调整、纠正预算执行偏差，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支管理水平。
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对照零财绩〔2024〕2号文件中零陵区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，结合我单位实际情况，填写基础数据表，我单位从部门整体支出的经济性、效率性、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等方面对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进行量化、具体分析，并开展了评价，自评得分98分。同时，对照2024年项目支出绩效自评表，白蚁预防整治专项支出绩效评分为87.89分、政府购买服务基础性设施建设项目支出绩效评分为100分、保障性住房项目支出绩效评分为100分，非税征收成本支出项目绩效评分97分，城建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经费支出项目绩效评分99分，异蛇山庄疫情防控支出项目绩效评分100分。
十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   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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